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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建发„2023‟1134 号 

 

 

各设区市（杨凌示范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，中央驻陕及省属相关企业： 

根据《关于 2023 年陕西省职业技能竞赛赛事计划的通知》

（陕人社函„2023‟136号）精神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 2023 年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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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能竞赛（以下简称“竞赛”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激励引导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努力钻研

技能，走技能成才、技能报国之路，弘扬工匠精神，培养造就

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，为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

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。 

二、竞赛主题 

匠心住建  技能陕西 

三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承办单位：陕西省建设教育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 

协办单位：陕西省建设教育协会 

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协会 

陕西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

陕西省建筑劳务协会 

陕西建设技师学院 

陕西省建筑节能协会装配式建筑产业专业委员会 

四、竞赛项目 

本次竞赛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，设置燃气储运工（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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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管网运行工）、供水管道工、砌筑工、抹灰与隔墙系统（轻

质隔墙综合）、构件装配工五个竞赛项目，均为单人赛项。 

五、竞赛内容与方式 

竞赛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比赛两部分组成，均以《国家

职业技能标准》、有关行业标准为基础，依据国家职业技能等

级三级（高级工）的技能要求，按照本届竞赛技术委员会制定

的技术文件执行。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比赛成绩权重为 3:7，

其中，理论考试原则上采取计算机闭卷方式进行，由参赛选手

独立完成。实际操作比赛内容详见技术文件（另行发放）。 

竞赛采取“分时段、分项目、分赛场”的方式进行，各赛

项于 9月底前完成，竞赛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六、参赛人员 

在我省工作满 1 年以上的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在岗从业人

员，参赛选手年龄一般不超过 50周岁，均可报名参赛。已获得

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“全国技术能手”、“陕西省五一劳动奖

章”、“陕西省技术能手”人员，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，可作

为特邀选手参加，不参加评比。 

七、组队与报名 

（一）组队要求 

各设区市（杨凌示范区）住建局，中央驻陕企业及省属企

业组织选拔赛后，可按照赛项分别组织一支代表队参赛，本次

竞赛不接受个人报名。代表队的组成为：领队 1 名、每个赛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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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指导 1 名（不同赛项原则不可兼任）、每个赛项选手最多

3 名（选手不可兼项）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 

报名参赛单位登录陕西省建设教育协会官方网站

（www.sxcen.cn）办事大厅进行竞赛报名，参赛单位需在报名

系统内完成账号注册、竞赛报名信息填写、资料上传等操作。 

八、竞赛奖励 

（一）推荐授予荣誉称号。对获得各赛项第 1 名且为职工

身份的选手，可推荐授予“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”；前 5 名且

为职工身份的选手，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，授予“陕

西省技术能手”称号。 

（二）晋升职业技能等级（资格）。对获得各赛项竞赛

前 5 名的选手，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，晋升相应

职业技能等级（资格），同时颁发建设行业技能人员相应等

级的证书。 

（三）奖励单位和个人。对本次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各赛项

团体总分前 3 名的组织单位，分别颁发团体金、银、铜奖；对

积极做好各项赛事组织工作的单位和个人，分别授予优秀组织

单位和优秀组织工作者；对各赛项前三名技术指导授予优秀技

术指导奖。 

奖励政策及奖项申报程序按陕人社函„2023‟136 号文件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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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设区市（杨凌示范区）住建局，

中央驻陕企业及省属企业要成立竞赛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沟通

协调，制定选拔赛实施方案，落实责任主体，合理安排竞赛规

程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组织选拔赛，确保竞赛活动按期有序

进行。 

（二）规范办赛流程。各赛项协办单位按要求分别制定竞

赛实施方案，并向竞赛执委会办公室备案。各赛项协办单位要

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执行，现场勘查竞赛环境场地、竞赛设备，

科学制定竞赛技术规程，认真做好竞赛活动的组织实施等工作，

确保竞赛活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媒体资源，

拓宽传播手段，加大竞赛宣传力度，加强过程报道，展现选手

风采，营造竞赛氛围。各参赛单位要以竞赛为契机，以赛引才、

以赛促训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加大技

能人才培养和政策宣传，积极组织岗位大练兵、业务大比武等

活动。 

联系人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王  珺  029-87290229 

029-89629617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

组委会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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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3年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

参赛选手报名表 

3.2023年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

参赛队报名表 

 

 

 

 

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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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一、竞赛组委会 

主  任： 

付  涛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 

张虎成 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 

副主任： 

白晓辉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（离退）处处长 

韩晓琴 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

张  丹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 

蒋  卫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 

曾海龙  陕西省建设教育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

        陕西省建设教育协会会长 

委  员： 

刘亚明  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协会党支部书记 

何清堂  陕西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会长 

朱耀豹  陕西省建筑劳务协会会长 

岳  岚  陕西建设技师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 

付超锋 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，陕西 

省建筑节能协会装配式建筑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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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委会办公室 

主  任： 

白晓辉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（离退）处处长 

副主任： 

李花侠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（离退）处副处长 

齐  浩 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副处长 

苏根泰 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

三级调研员 

王  珺  陕西省建设教育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

程根虎  陕西建设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院长 

王兆猛  西安建筑工程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 

成  员： 

王恒波  陕西省建设教育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职业 

技能业务指导科科长 

杨越峰  陕西省建设教育协会副秘书长 

党祥祥  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协会秘书长 

孟  军  陕西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秘书长 

邹慈佑  陕西省建筑劳务协会副会长、秘书长 

刘海生 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

张晓辉  陕西建设技师学院教学工作部部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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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

姓    名  性  别  

一寸白底 

免冠相片 

出生年月  民  族  

身份证号  学  历  

手   机  邮  箱  

工作单位  入职时间  

专   业  职  称  

技能等级  持证年限  

参赛项目 
燃气储运工（燃气管网运行工）、供水管道工、砌筑工、抹

灰与隔墙系统（轻质隔墙综合）、构件装配工选填一项 

选手所在 

单位意见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推荐单位 

意见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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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项目： 

人员类别 姓  名 身份证号 性  别 民  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/技能等级 手机号码 

领  队        

技术指导        

选手 1        

选手 2        

选手 3        

数  据 参加练兵、比武、培训人数（人） 参加选拔赛人数（人） 参加决赛人数（人） 投入费用（元） 

统  计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请推荐单位将选手报名表、参赛队报名表（盖章后），以 PDF 格式和可编辑 word 文档上传至报名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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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7日印发 


